	丰政发〔2009〕2号附件：

	丰台区第十五阶段控制大气污染措施任务分解表

	任    务
	责任单位
	协办单位
	进度要求

	一、推进以淘汰高排放黄标车为主的机动车污染防治

	（一）


	加快淘汰黄标车
	1、全区党政机关黄标车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全部淘汰。
	区财政局、全区各级党政机关
	区环保局、区交通支队、区市政管委、区城管大队
	自通告发布之日起

	
	
	2、2009年10月1日前，保障城市运行的黄标车全部予以淘汰或更新。
	市运输局丰台管理处
	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区建委、区教委、区市政管委、区环卫中心、区林业局、区商务局、区园林局、区水务局、区卫生局、区环保局、区交通支队、区安监局
	2009年10月1日前

	（二）
	按照市政府要求，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大对黄标车的限行力度
	3、从2009年1月1日起，除保障城市生产生活和运行的车辆外，运输渣土等各类黄标车全天禁止在五环路以内道路（含五环路）行驶。
	区交通支队
	区环保局、区市政管委、区环卫中心、区建委、市运输局丰台管理处
	2009年1月1日起

	
	
	4、从2009年10月1日起，黄标车禁止在六环路经内道路（含六环路）行驶。
	
	
	2009年10月1日起

	（三）
	5、本区公共服务行业新购机动车，应优先选用电动车、混合动力车、天然气车、无轨电车等污染排放低或零排放车辆。
	区市政管委、市运输局丰台管理处
	区财政局、区科委、区发改委、区环保局
	

	（四）
	6、外省、市进京机动车按本市绿标、黄标车管理规定行驶。
	区交通支队、区环保局
	
	

	二、开展以推行“绿色施工”为主的工地扬尘污染防治

	（五）
	7、重点推行“绿色施工”。实施严格的《绿色施工管理规程》，在2009年3月1日前，全区所有施工工地必须全面达标，未达标的责令停工整改。
	区建委、区环保局、区城管大队、各街乡镇
	区园林局、区市政管委、区交通支队、区水务局
	2009年3月1日前

	（六）
	8、对混凝土搅拌站进行治理和整合。保留的搅拌站必须达到绿色生产标准。
	区建委、区环保局、各相关街乡镇
	区发改委、区规划分局、区质监局、区财政局
	

	（七）
	9、严格执行渣土运行车辆全密闭技术标准。
	区市政管委、区交通支队、区建委、区城管大队
	区质监局、市运输局丰台管理处
	

	
	10、五环路以内区域的区管道路维修和绿化维护等工程，施工产生的土石方必须采用袋装收集。
	区市政管委、区园林局
	区建委、区城管大队、各相关街乡镇
	

	（八）
	11、按照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道路清扫保洁工艺，扩大城市道路清扫保洁新工艺作业范围，严格执行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标准，继续提高道路的洁净度。
	区市政管委、区环卫中心
	各街乡镇
	

	三、推进以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的工业污染治理

	（九）
	12、全区所有工业企业要进一步加强污染深度治理，实现全面、稳定达标排放。
	区环保局
	各街乡镇
	

	（十）
	13、淘汰年产能20万吨以下的水泥生产企业。
	区发改委
	区环保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区财政局、区工商分局、各相关乡镇
	

	（十一）
	14、关闭所有石灰生产企业和不符合《北京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的采石生产企业。
	区发改委、区国土分局、各相关乡镇
	区环保局、区工商分局、区安监局、区财政局
	

	（十二）
	15、淘汰年产量200万平方米以下的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线。
	区发改委、区质监局、各相关街乡镇
	区工商分局、区环保局
	

	
	16、年产量超过200万平方米的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线必须进行废气治理，实现达标排放。
	区环保局
	区质监局、各相关街乡镇
	

	（十三）
	17、淘汰全区生产稀释剂、涂料、油墨、黏合剂等小化工企业
	区发改委、区安监局、各相关街乡镇
	区环保局、区质监局、区工商分局、区财政局
	

	
	18、淘汰铸造冲天炉、单段煤气发生炉等污染严重的生产工艺及设备。
	区发改委、各相关街乡镇
	区环保局、区财政局
	

	（十四）
	19、加强服装干洗行业污染治理。使用开启式干洗机的企业和单位，必须更新为全封闭式干洗机或进行改造，实现达标排放。
	区商务局、各街乡镇
	区环保局、区工商分局
	

	四、搞好以优化能源结构为主的燃煤污染治理

	（十五）
	20、推进中心城区20吨以上燃煤锅炉改用清洁能源。
	区环保局
	区发改委、区市政管委、区财政局、各相关街乡镇
	

	（十六）
	21、继续开展城乡结合部地区原煤散烧替代工作。
	区环保局、区08办、卢沟桥乡、南苑乡、花乡
	区农委、区城管大队、区质监局、区财政局
	

	（十七）
	22、按照新颁布的《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39-2007），对未达标的燃煤锅炉进行治理，达标后方可使用。
	区环保局、各相关街乡镇
	
	

	五、严格控制垃圾填埋场污染排放

	（十八）
	23、对辖区内垃圾填埋场进行渗滤液、填埋气的治理。减少异味气体排放。积极推进生活垃圾综合处理中心建设，提高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水平。
	区市政管委、区环卫中心
	区环保局
	

	六、实施极端不利气象条件下空气污染控制应急措施

	（十九）
	如遇极端不利气象条件影响，在大气受到严重污染时 ，按市政府要求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实施污染控制应急措施。
	24、如遇极端不利气象条件影响，在大气受到严重污染时 ，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实施污染控制应急措施。
	区应急办
	
	

	
	
	25、外省市进京机动车和本市机动车单双号行驶；全区黄标车禁行。
	区交通支队
	
	

	
	
	26、施工工地停止土石方、建筑拆除等作业。
	区建委
	各街乡镇
	

	
	
	27、增加城市道路吸扫和冲刷作业频次。
	区市政管委、区环卫中心
	各街乡镇
	

	
	
	28、排污单位停产或部分停产，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区环保局
	各街乡镇
	

	（二十）
	29、鼓励广大市民参与首都空气质量改善活动，积极倡导绿色出行方式，以实际行动减少污染。
	区环保局、区广电中心、各街乡镇
	区交通支队
	

	（二十一）
	30、区政府督查室、区监察局和区环保局要加强对本通知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防治大气污染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对违反或不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法规、不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的单位，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区政府督查室、区监察局、区环保局、区人事局
	
	

	
	31、要落实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制订落实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项措施顺利实施。
	上述工作任务各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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